
( 一 ) 

 

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  文件 S T D C  7 3 / 2 0 2 0  

資料文件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衞生及環境委員會  

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  

會議報告  

 

( 1 )   委員會討論：  

 

( i )  渠 務 署 提 交 的“地下污水渠及雨水渠修復工程  -  餘下工

程”；  

 

( i i )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食 衞 局 )、 醫 院 管 理 局 、 衞 生 署 、 康 樂 及

文 化 事 務 署 和 保 安 局 就 “ 武 漢 肺 炎 疫 情 評 估 及 檢 疫 ” 提

問作出的回覆，並通過以下臨時動議：  

 

“背景  

 

自 六 月 起 ， 武 漢 肺 炎 在 港 疫 情 逐 步 復 發 ， 最 近 每 日 確 診

案例的數目更是不斷攀升  

 

在 這 一 波 復 發 疫 情 當 中 ， 沙 田 不 單 是 重 災 區 ， 其 實 更 是

疫情復發的「原爆點」。在 5 月 3 1 日，沙田瀝源邨祿泉

樓 出 現 了 一 對 夫 婦 確 診 個 案 ， 終 結 了 本 港 連 續 1 6 日 的

「 零 本 地 感 染 」 紀 錄 ， 其 後 情 況 更 惡 化 成 「 祿 泉 樓 群

組」，最終共計有 9 名住客確診。  

 

事 實 上 ， 該 對 夫 婦 確 診 當 晚 ， 港 大 微 生 物 學 系 講 座 教 授

袁 國 勇 曾 立 即 到 現 場 視 察 ， 其 後 警 告 瀝 源 邨 內 或 有 超 級

傳 播 者 ， 並 建 議 擴 大 檢 測 病 毒 範 圍 。 但 衛 生 署 卻 依 然 無

動 於 衷 ， 繼 續 沿 用 其 一 貫 所 謂 標 準 程 序 ， 沒 有 擴 大 檢 測

病 毒 範 圍 ， 沒 有 封 鎖 高 危 地 點 ， 沒 有 強 制 隔 離 病 患 接 觸



( 二 ) 

者 ， 沒 有 加 強 消 毒 工 作 ， 也 沒 有 協 助 提 供 防 疫 物 質 予 市

民 。 尤 有 甚 者 ， 乃 衛 生 署 一 直 極 不 合 作 ， 一 不 主 動 通 報

確 診 資 訊 予 當 區 議 員 ， 二 不 回 答 當 區 居 民 的 問 題 憂 慮 ，

三 不 透 露 防 疫 工 作 詳 情 ， 不 單 令 大 家 人 心 惶 惶 ， 更 使 得

議員及居民無法及早作出適當應對。  

 

衛 生 署 因 循 守 舊 ， 官 僚 僵 化 ， 對 袁 教 授 的 專 業 建 議 視 而

不 見 ， 對 居 民 和 議 員 的 在 地 資 訊 充 耳 不 聞 ， 並 在 此 後 美

秀 樓 個 案 出 現 時 依 然 故 我 ， 最 終 致 使 疫 情 復 發 ， 沙 田 失

陷，完全責無旁貸。  

 

今 日 禾 輋 邨 及 水 泉 澳 邨 一 日 內 出 現 三 名 確 診 者 ， 再 加 上

沙 田 培 基 小 學 一 名 家 長 確 診 ， 沙 田 已 有 累 卵 之 危 ， 而 政

府 仍 無 應 對 之 法 。 為 公 共 衛 生 之 故 ， 亦 為 保 全 莘 莘 學

子 ， 沙 田 區 內 的 學 校 必 須 立 即 緊 急 停 課 ， 阻 止 疫 情 進 一

步爆發。  

 

動議正文  

 

本 會 譴 責 衛 生 署 在 對 應 自 六 月 起 的 疫 情 復 發 時 處 事 不

力 ， 當 中 特 以 其 因 循 守 舊 ， 官 僚 僵 化 尤 為 可 恥 ； 本 會 同

時 要 求 教 育 局 ， 安 排 沙 田 區 內 學 校 立 即 緊 急 停 課 ， 以 阻

止 疫 情 進 一 步 爆 發 ， 並 保 護 學 童 性 命 。 並 要 求 擴 大 檢 驗

範 圍 ， 優 先 為 師 生 、 醫 護 人 員 、 醫 院 及 學 校 職 工 檢 驗 ，

同時收緊出入境檢疫安排。” (一致通過 )；以及  

 

“背景  

 

武 漢 肺 炎 疫 情 對 本 港 造 成 莫 大 破 壞 ， 最 近 疫 情 復 發 ， 沙

田 區 出 現 多 宗 確 診 病 例 ， 今 日 沙 田 更 在 一 日 內 出 現 了 三

名 確 診 者 ， 他 們 全 無 外 遊 紀 錄 ， 亦 非 早 前 病 患 的 緊 密 接

觸者，可見疫情已在沙田內出現社區爆發。  

 

沙 田 民 政 處 及 沙 田 民 政 專 員 依 法 需 支 援 及 協 助 本 會 運

作 。 根 據 時 任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林 煥 光 在 《 區 議 會 檢 討 工

作 小 組 報 告 》 的 議 案 辯 論 中 的 發 言 ， 「 區 議 會 的 行 政 工



( 三 ) 

作 ， 是 由 每 區 的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根 據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負 責 執

行 跟 進 」 。 《 區 議 會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立 法 紀 錄 同 時 顯 示 ，

區 議 會 「 舉 辦 的 活 動 所 須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由 有 關 的 民 政 事

務處的其他職員負責提供」 (黃啟暘， 2 0 2 0 )。  

 

然 而 ， 即 便 經 過 本 會 多 番 敦 促 ， 沙 田 民 政 處 及 沙 田 民 政

專 員 在 抗 疫 事 宜 上 依 然 未 能 按 本 會 指 示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

有 效 協 調 。 其 一 ， 沙 田 民 政 處 及 沙 田 民 政 專 員 並 未 能 依

指 示 安 排 衛 生 署 及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出 席 本 會 會 議 ； 其 二 ，

沙 田 民 政 處 及 沙 田 民 政 專 員 並 未 能 依 指 示 向 衛 生 署 及 衞

生防護中心取得本會抗疫工作所需資訊。  

 

另 外 ， 本 會 亦 留 意 到 ， 沙 田 民 政 處 代 表 宣 稱 其 曾 與 疫 情

爆 發 的 屋 邨 的 互 委 會 就 疫 情 聯 絡 溝 通 ， 而 當 本 會 向 該 些

互委會查詢時，其中有互委會宣稱並無此事。  

 

動議正文  

 

就 本 會 沙 田 民 政 處 於 抗 疫 事 宜 上 ， 未 能 按 本 會 指 示 與 其

他 政 府 部 門 有 效 協 調 ， 包 括 未 能 安 排 衛 生 署 及 衞 生 防 護

中 心 出 席 本 會 會 議 及 未 能 向 衛 生 署 及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取 得

本 會 抗 疫 工 作 所 需 資 訊 ， 本 會 特 此 表 示 遺 憾 。 另 就 沙 田

民 政 處 代 表 宣 稱 其 曾 與 疫 情 爆 發 的 屋 邨 的 互 委 會 就 疫 情

聯 絡 溝 通 ， 但 其 中 有 互 委 會 宣 稱 並 無 此 事 ， 本 會 要 求 沙

田 民 政 處 提 交 聯 絡 紀 錄 或 相 關 證 明 予 本 會 ， 以 查 證 真

相。” (一致通過 )；  

 

( i i i )  食 衞 局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、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

局 、 律 政 司 、 房 屋 署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、 運 輸 署 和 香 港 警

務處就“有關香港法例第 5 9 9 章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

及 其 附 屬 法 例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

動議：  
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(衞 環 會 )自 今 屆 成 立 以

來 已 多 次 就 新 冠 狀 病 毒 (坊 間 稱 為 ： 武 漢 肺 炎 )多 次 提 出



( 四 ) 

提問及討論。衞環會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 4 7 章區議會條

例第 6 1 條區議會的職能“ ( a )就影響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

的 人 的 福 利 的 事 宜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。 ” 及 根 據 沙 田 區 議

會 會 議 常 規 第 3 2 條 “ ( 1 )為 執 行 區 議 會 職 能 的 目 的 ， 區

議 會 可 委 出 委 員 會 ， 並 可 將 其 任 何 職 能 轉 授 予 任 何 委 員

會 。 ” 然 而 在 已 通 過 的 職 權 範 圍 的 頭 三 項 “ ( 1 )就 本 區 的

衞 生 、 醫 療 服 務 及 環 境 事 宜 向 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提 供

意 見 。 ( 2 )監 察 及 改 善 本 區 環 境 的 情 況 。 ( 3 )促 進 區 內 人

士 對 衞 生 、 醫 療 服 務 及 環 境 的 認 識 和 關 注 ， 並 推 動 他 們

參 與 有 關 的 活 動 。 ” 已 經 清 楚 列 出 與 衞 生 署 有 相 關 的 職

能 ， 然 而 衞 生 署 多 次 無 故 缺 席 會 議 ， 令 議 會 未 能 與 衞 生

署 共 同 制 定 有 效 的 防 疫 及 抗 疫 措 施 ， 終 導 致 今 天 ( 2 0 2 0

年 7 月 7 日 )新增 1 4 宗確診個案，當中 9 宗為本地個案，

其中 3 宗為沙田禾輋邨及水泉澳邨的居民。  

 

故 此 現 要 求 衞 生 署 於 日 後 的 衞 環 會 上 以 常 設 代 表 身 份 出

席 會 議 解 答 議 員 的 詢 問 ， 並 就 下 列 設 施 ： 普 通 科 門 診 及

專 科 門 診 的 輪 候 時 間 、 醫 院 殮 房 、 富 山 公 眾 殮 房 、 富 山

火 葬 場 、 公 營 骨 灰 龕 位 和 寶 福 紀 念 館 的 使 用 率 提 供 資 料

文 件 ， 讓 區 議 會 能 履 行 職 權 範 圍 的 第 二 條 ( 2 )監 察 及 改 善

本區環境的情況。” (一致通過 )；  

 

( i v )  渠 務 署 、 食 環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和 土 木 工 程 拓 展

署 就 “ 文 禮 閣 旁 的 城 門 河 段 污 染 物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

覆；   

 

( v )  渠 務 署 和 環 保 署 就 “ 有 關 火 炭 明 渠 的 污 染 事 宜 ” 提 問 作

出的回覆；以及  

 

( v i )  食 衞 局 、 衞 生 署 、 教 育 局 和 房 屋 署 就 “ 有 關 火 炭 駿 洋 邨

檢疫中心和支援準住戶事宜”提問作出的回覆。  

 

 

 

 

 



( 五 ) 

( 2 )   委員會通過：  

 

( i ) 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開支科 4 ( 生及環境 )建議預算

及 區 內 團 體 建 議 撥 款 文 件 中 第 3 ( b )項 及 區 內 團 體 的 建 議

撥款 (一致通過 )；  

 

( i i )  在 委 員 會 下 成 立 兩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及 其 職 權 範 圍 ， 並 選  

出各工作小組召集人：   

 

 

 

 

 

上 述 兩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期 由 二 零 二 零 年 七 月 七 日 至

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  

 

( i i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(一 致 通

過 )；以及  

 

( i v )  修 訂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及 提 高 工 作 小 組 的 成

員人數上限 (一致通過 )。  

 

( 3 )  委員會備悉：  

 

( i ) 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

動議：  

 

“背景  

 

現 時 馬 鞍 山 母 嬰 健 康 院 只 提 供 兒 童 免 疫 接 種 ， 新 生 嬰 兒

登 記 及 黃 疸 跟 進 和 口 服 緊 急 避 孕 九 此 三 項 服 務 。 至 於 兒

童 健 康 、 家 庭 計 劃 、 婦 女 健 康 和 產 前 及 產 後 檢 查 服 務 均

全 數 暫 停 ， 馬 鞍 山 區 的 孕 婦 只 能 到 瀝 源 母 嬰 健 康 院 進 行

檢查。  

 

 

工作小組  召集人  

( a )沙田環保及清潔衞生工作小組  陳諾恒先生  

( b )健康城市及國際復康日工作小組  陳珮明先生  



( 六 ) 

但是自 5 月下旬起，瀝源邨相繼出現武漢肺炎的本地確

診 個 案 ， 更 出 現 群 組 感 染 。 以 祿 泉 樓 群 組 為 例 ， 自 今 確

診個案逾 1 0 宗，當中更有 2 人死亡，情況令人堪憂。若

然 孕 婦 別 無 選 擇 ， 被 逼 到 瀝 源 進 行 檢 查 ， 無 疑 是 暴 露 在

感 染 的 風 險 之 下 ， 對 孕 婦 及 她 們 腹 中 嬰 兒 絕 對 是 個 安 全

隱患。  

 

臨時動議內容  

 

為 保 障 孕 婦 及 其 他 使 用 者 安 全 ， 本 會 要 求 署 方 盡 快 審 視

瀝 源 及 馬 鞍 山 母 嬰 健 康 院 服 務 。 若 情 況 許 可 下 ， 應 全 面

恢 復 馬 鞍 山 母 嬰 健 康 院 服 務 ， 以 免 孕 婦 前 往 高 危 地 區 。

此 外 亦 要 求 署 方 闡 述 基 於 甚 麼 準 則 決 定 ， 只 恢 復 馬 鞍 山

母嬰健康院的部分服務。 ” (一致通過 )；  

 

( i i )  工作小組報告；  

 

( i i i )  二零二零年沙田區滅鼠運動 (第二期 )；  

 

( i v ) 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

一日 )；以及  

 

( v ) 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委員會轄下開支科批准預算 。  

 

 

 

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 S T D C  1 3 / 2 0 / 4 0  

 

二零二零年七月  


